
证券代码：300251� � � �证券简称：光线传媒 公告编号：2013-034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已于2013� 年10月23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2013�年10月22日，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在报告期

内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于2013�年10月23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

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0月22日

证券代码：000851� � �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2013-094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2013年8月30日召开了第七届第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等相关事项，并于2013年9月24日公告了《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等文件，公司股票于9月24日复牌。

目前，本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资产重组相关资产的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审

核等工作。根据相关规定，待上述工作完成后，本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资产重组的相关

事项。 关于本次资产重组可能涉及的有关重大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等均已在预案

中披露。

公司将根据本次资产重组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0月22日

证券代码：600883� � � �证券简称：博闻科技 编号：临2013-015

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同意续聘国富浩

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3年度审计机构。2013年10月22日，公司收到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关于我所名称变更的函》。

按照财政部关于做大做强本土会计师事务所有关精神，2013年4月30日， 国富浩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签订《合并协议》，双方决

定在平等自愿、互利共赢、友好协商的基础上进行合并。合并后的事务所使用国富浩华的法律

主体。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更名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并已完成工商登记、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资格及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的变更。合并后的事

务所已取得北京市财政局于2013年5月10日签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合并前事务所

的人员和业务自名称变更日起陆续转移至合并后的事务所， 注册会计师关系也随之转移到合

并后的事务所。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后法律主体不变，将承继承担原有各项法律责任和义务。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不涉及主体资格变更情况，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公司聘请的2013年度审计机构更名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特此公告

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10月22日

报备文件

《关于我所名称变更的函》

证券代码：600688� � � �股票简称：上海石化 公告编号：临2013-40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或“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会议” ）于2013年10月22日（星期二）下午14时，在上海市金山区轮滑馆召开。本公司有

权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2亿股。 本公司并无任何股东有权出席会议但根据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香港上市规则》” ）第13.40条所载须放弃表决

赞成任何决议案，亦没有股东根据《香港上市规则》规定须就任何决议案放弃表决权。会议情

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4

其中：A股股东人数 30

H股股东人数 4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949,410,851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657,289,750

H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292,121,101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2.63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0.79

H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1.84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治卿先生作为会议主席主持了会议。公司在任董事

11人，出席6人，董事高金平先生、李鸿根先生、张建平先生、项汉银先生，独立董事蔡廷基先生

出席了会议；副董事长吴海君先生、董事叶国华先生、雷典武先生，独立董事沈立强先生、金明

达先生因公未能出席会议。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4人，监事左强先生、李晓霞女士、陈信元先

生、周耘农先生出席了会议；监事翟亚林先生、王立群先生因公未能出席会议。董事候选人张逸

民先生列席了会议；董事会秘书张经明先生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决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普通决议案：

1、增补张逸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赞成股数

（股）

反对股数

（股）

赞成比例*

股东投票情况 4,292,698,417 1,057,000 99.98%

*赞成比例指该类股东赞成的股数占出席会议的该类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即：赞成股数+反对股数）的比例。（下同）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特别决议案：

2、本公司2013年半年度现金分红及资本公积金和盈余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分配方案。

赞成股数

（股）

反对股数

（股）

赞成比例

股东投票情况 4,293,291,917 412,500 99.99%

以上为本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决议。 本公司委任本公司2013年度的境外审

计师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担任本次会议的点票监察员，监察了整个表决的点票过程。本公

司已按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的投票指示如实行事。

三、 本公司2013年半年度现金分红及资本公积金和盈余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分配方案实施

的说明

本公司2013年半年度现金分红及资本公积金和盈余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分配方案 （“股本

红利分配” ）已经同日召开的2013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2013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

会相关议案审议通过，公司将着手组织实施股本红利分配。

(一)根据本公司章程第213条规定，本公司以人民币计价向股东宣派股利。A股之股利以人

民币支付，H股之股利则以港币支付，股利的折算公式如下：

股利人民币额

以港币计价的股利折算价＝ ——————————————————————————————

股利宣派前一个公历星期在中国外

汇交易中心的港币收市汇率平均值

就向本公司H股股东支付股本红利分配中的现金分红而言，于2013年10月22日（星期二）

宣派股利前一个公历星期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港币中间价平均值为港币100元兑人民币79.1888

元。因此本公司向本公司H股股东派发末期股利每股为港币0.0631元（含税）。

本公司将向于2013年11月4日（星期一）名列股东名册的H股股东支付股本红利分配。本公

司将于2013年10月28日（星期一）至2013年11月4日（星期一）止期间（包括首尾两天）暂停办

理H股股份过户登记手续，以确认获发股本红利分配之权利。所有填妥之H股过户表格连同有

关之股票，必须于不迟于2013年10月25日（星期五）下午4:30交回本公司之H股股份过户登记

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183号合和中心17楼1712-1716号铺进

行登记。

H股股东请注意： 有关股本红利分配的时间安排及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的

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2013年9月6日发给H股股东的通函或同日刊载于香港交易所及本公司网

站的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周年大会通知。

(二)有关A股股本红利分配的实施将另行公告。

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股A股股东（即原非流通股A股股份）请注意：本公司将委托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发放股本红利分配中的现金分红，请有限售条件流股A股股份

的持有人及时办理指定交易等相关手续，以便及时获得现金分红。

三、律师见证情况

会议经本公司的中国法律顾问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高巍律师、 霍婉华律师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 ），认为：“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

的资格、 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张经明

公司秘书

上海，2013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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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13年10月22日（星期

二）下午紧接本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在上海市金山区轮滑馆召开2013年第一

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会议” ）现场会议，并向A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参与会议。本公司

有权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8.7亿股。会议情况如下：

一、出席现场会议的A股股东和代理人

出席人数 30

其中：有限售条件A股股东人数 2

无限售条件A股股东人数 28

所持有表决权的A股股份总数（股） 3,657,289,750

其中：有限售条件A股股份数 3,656,730,000

无限售条件A股股份数 559,750

占公司有表决权A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75.10

其中：有限售条件A股股份数占A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75.09

无限售条件A股股份数占A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0.01

二、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

出席人数 1,078

其中：有限售条件A股股东人数 0

无限售条件A股股东人数 1,078

所持有表决权的A股股份总数（股） 88,949,726

其中：有限售条件A股股份数 0

无限售条件A股股份数 88,949,726

占公司有表决权A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1.83

其中：有限售条件A股股份数占Ａ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0

无限售条件A股股份数占Ａ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1.83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治卿先生作为会议主席主持了会议。公司在任董事

12人，出席7人，董事高金平先生、李鸿根先生、张建平先生、项汉银先生，独立董事蔡廷基先生、

张逸民先生出席了会议；副董事长吴海君先生、董事叶国华先生、雷典武先生，独立董事沈立强

先生、金明达先生因公未能出席会议。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4人，监事左强先生、李晓霞女士、

陈信元先生、周耘农先生出席了会议；监事翟亚林先生、王立群先生因公未能出席会议。董事会

秘书张经明先生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决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特别决议案：

1、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提议2013年半年度现金分红及资本公积金和盈余公积金转

增股本优化股改承诺的议案；

赞成股数

（股）

反对股数

（股）

赞成比例*

A股股东投票情况 3,728,829,325 14,565,412 99.61%

其中：有限售条件A股股份数 3,656,730,000 0 100%

无限售条件A股股份数 72,099,325 14,565,412 83.19%

*赞成比例指该类股东赞成的股数占出席会议的该类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即：赞成股数+反对股数）的比例。（下同）

2、本公司2013年半年度现金分红及资本公积金和盈余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分配方案。

赞成股数

（股）

反对股数

（股）

赞成比例*

A股股东投票情况 3,694,281,081 8,672,583 99.77%

以上为本公司2013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之决议。本公司委任本公司2013年度的境外

审计师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担任本次会议的点票监察员，监察了整个表决的点票过程。

三、律师见证情况

会议经本公司的中国法律顾问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高巍律师、 霍婉华律师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

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的表

决结果有效” 。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2013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

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张经明

公司秘书

上海，2013年10月22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路联、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侯宪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秋东

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元） 422,080,938.46 451,035,442.69 -6.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77,068,816.08 173,043,477.10 2.3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1,457,058.86 619.02% 168,115,161.02 49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779,678.98 -495.82% 4,025,338.98 -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79,678.98 -495.82% 4,025,338.98 -47.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4,814,385.14 -181.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31 -520% 0.016 -47.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31 -520% 0.016 -47.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5% -462.5% 2.3% -2.2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6,257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路源世纪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48% 54,187,670 0 冻结 49,680,000

丁闵 境内自然人 1.08% 2,715,972 0

李欣立 境内自然人 0.52% 1,300,000 0

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08

融新83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8% 1,200,000 0

马庆普 境内自然人 0.46% 1,153,088 0

陈虎 境内自然人 0.43% 1,087,700 0

王珍 境内自然人 0.4% 1,017,477 0

王景峰 境内自然人 0.4% 1,000,000 0

王琼华 境内自然人 0.35% 874,797 0

胡海燕 境内自然人 0.33% 838,231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北京路源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4,187,670 人民币普通股 54,187,670

丁闵 2,715,972 人民币普通股 2,715,972

李欣立 1,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0,00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08融新

83号

1,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

马庆普 1,153,088 人民币普通股 1,153,088

陈虎 1,087,700 人民币普通股 1,087,700

王珍 1,017,477 人民币普通股 1,017,477

王景峰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王琼华 874,797 人民币普通股 874,797

胡海燕 838,231 人民币普通股 838,23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10名股东中，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除第一

大股东的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王景峰通过信用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1000000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

公司股票0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1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4%。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李欣立通过约定购回专用账户初始交易本公司股票1300000股， 报告期内未发生购回交

易，截至报告期末持有本公司股票13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52%。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分析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化原因

货币资金 1,208,792.98 6,023,178.12 -79.93% 本期支付货款

应收账款 11,181,886.17 18,939,777.92 -40.96% 本期收回货款

应付账款 2,443,257.88 6,379,022.83 -61.70% 本期支付采购货款

2、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分析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化原因

营业收入 168,115,161.02 28,461,240.97 490.68% 本期贸易业务开展形式良好

营业成本 160,495,463.29 12,988,631.27 1135.66%

去年同期业务收入大部分来自招商

策划服务，成本较低

3、现金流量表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分析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化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56,419,869.00 9,000,000.00 526.89% 本期贸易收入增加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3,770,925.00 - 本期支付采购货款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

付的现金净额

- 7,000,000.00 -100.00% 上期支付处在收购中子公司股权款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报告期内未发生对本报告期或以后期间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相关

事项，以前报告期发生延续到本报告期的重要事项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具体事项的起因及

后续进展请投资者根据以下索引查询。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中国建设银行邯郸峰峰支行与我公司

的诉讼

2010年03月10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2011年09月15日

江苏银茂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南京

弘晖汉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与联达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我公司提供担保的诉讼

2010年02月10日

2011年04月19日

2011年09月05日

吉林国诺投资有限公司与我公司的诉

讼

2011年11月05日

2012年07月25日

2013年03月13日

华夏银行深圳罗湖支行与我公司诉讼

2004年12月29日

2006年08月02日

三、 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

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路源世纪

承诺若邯郸华

玉瓷业有限责

任公司如通过

盘活、处置资

产等多种方式

未能偿还银行

借款，则补足

偿还，保证本

公司不受损

失。

2007年04月27

日

长期 履行中

路源世纪

承诺本公司为

河南孙口黄河

公路大桥提供

的担保不会给

公司造成损失

2011年03月29

日

长期 履行中

路源世纪

承诺公司任何

三个连续年度

内以现金方式

累计分配的利

润原则上不少

于该三年实现

的年均可分配

利润的30%

2012年08月06

日

长期 履行中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如有）

不适用

四、对2013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2013年07月24日 非现场接待 电话沟通 个人 公众投资者 矿业勘探进展

2013年08月15日 非现场接待 电话沟通 个人 公众投资者 珠宝店开张情况

2013年08月28日 非现场接待 电话沟通 个人 公众投资者 公司的主营业务

证券代码：000408� � � �证券简称：金谷源 公告编号：2013-26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及文件

于2013年10月21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通知等方式送达给各位董事，会议于2013年10月22日以

现场表决加通讯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 实际出席董事9

名。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二〇一三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立信中联闽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公司二〇一三年

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第二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408� � � �证券简称：金谷源 公告编号：2013-27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3年10月21日以书面或传真形

式送达给各位监事并于2013年10月22日在公司接待室召开，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本次会议

召开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认真审议：

（一）审议通过了《二〇一三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立信中联闽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公司二〇一三年

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第二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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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基金的债券（可转债除外）投资过程中，本基金管理人将采取积极主动的投资策略，在宏观经济趋势研究、货币及财政政策

趋势研究的基础上，以中长期利率趋势分析和债券市场供求关系研究为核心，结合信用息差水平分析和收益率曲线形态分析，实施

积极的债券投资组合管理，以获取较高的债券组合投资收益。本基金所采取的主动投资策略涉及债券组合构建的三个步骤：确定债

券组合久期、确定债券组合期限结构及类属配置、单个资产选择。其中，每个步骤都采取特定的主动投资子策略，以尽可能地控制风

险、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①

确定组合久期。本基金将通过积极主动地预测市场利率的变动趋势，相应调整债券组合的久期配置，以达到提高债券组合

收益、降低债券组合利率风险的目的。在确定债券组合久期的过程中，本基金将在判断市场利率波动趋势的基础上，根据债券市场

收益率曲线的当前形态，通过合理假设下的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最后确定最优的债券组合久期。

②

确定债券组合的期限结构和类属配置。在债券组合的久期确定后，本基金将通过收益率曲线形态分析和类属资产相对估值

分析，在组合期限结构和类属配置两个主要方面对组合进行优化，以达到在相同组合久期的条件下，进一步提高债券组合收益的目

的。在组合优化的过程中，本基金将根据各类属债券资产当前的收益率曲线，在给定组合久期以及其他组合约束条件的情形下，通

过嘉实债券组合优化数量模型，确定最优的期限结构和类属配置。

③

单个资产选择。在确定债券组合的期限结构和类属配置后，本基金将通过个券相对价值分析、波动特性分析和信用评级分

析，在风险收益特征等方面对组合进行进一步的优化，以达到在相同期限和类属的条件下，更进一步降低组合风险，提高组合收益

的目的。在单个资产选择的过程中，本基金将通过嘉实债券

ＲＯＬＬ－ＤＯＷＮ

模型和

ＲＩＣＨ－ＣＨＥＡＰ

模型选择相对价值低估的单个债券，

并通过凸性分析选择波动特性最优的单个债券。

针对企业（公司）债以及短期融资券等与信用等级相关的债券，本基金还将在充分运用嘉实信用评级模型的基础上，优先选择

信用风险最低的单个债券，从而在最大程度上规避债券投资的信用风险。

（

２

）可转债投资

由于可转债兼具债性和股性，其投资风险和收益介于股票和债券之间，本基金将根据可转债的底价溢价率和到期收益率来判

断其债性，根据可转债的平价溢价率和

Ｄｅｌｔａ

系数来判断其股性。当可转债类属资产的债性较强时，将参照债券类资产的投资策略予

以管理，当可转债类属资产的股性较强时，将参照股票类资产的投资策略予以管理。

３

、 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的股票投资包括新股申购、公开增发等一级市场投资和股票二级市场投资。

（

１

）新股申购、公开增发等一级市场投资

在参与股票一级市场投资的过程中，本基金管理人将全面深入地把握上市公司基本面，运用嘉实基金的研究平台和股票估值

体系，深入发掘新股内在价值，结合市场估值水平和股市投资环境，充分考虑中签率、锁定期等因素，有效识别并防范风险，以获取

较好收益。

（

２

）二级市场股票投资

本基金的股票投资主要采用自上而下的行业配置策略结合自下而上的个股选择策略。

在行业配置方面，本基金的核心方法是：针对主要行业，适度均衡配置。充分借鉴内部和外部研究观点，动态跟踪行业景气度和

估值水平，确定或调整行业配置比例。

在个股选择方面，本基金将在行业配置比例确定的基础上，优先选择行业内具备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有效的激励机制、明显

受益于行业景气、根据动态市盈率、

ＰＥＧ

等指标衡量的估值水平相对偏低的上市公司。

４

、 权证投资策略

权证为本基金辅助性投资工具，其投资原则为有利于基金资产增值。本基金权证投资将以价值分析为基础，在采用数量化模型

分析其合理定价的基础上，立足于无风险套利，尽力减少组合净值波动率，力求稳健的超额收益。

（二）投资决策

１

、决策依据

（

１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

２

）宏观经济、微观经济运行状况，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执行状况，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运行状况；

（

３

）分析师各自独立完成相应的研究报告，为投资策略提供依据

２

、决策程序

（

１

）投资决策委员会定期和不定期召开会议，根据基金投资目标和对市场的判断决定基金的总体投资策略，审核并批准基金经

理提出的资产配置方案或重大投资决定。

（

２

）相关研究部门或岗位对宏观经济主要是利率走势等进行分析，提出分析报告。

（

３

）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议，参考研究部门提出的报告，并依据基金申购和赎回的情况控制投资组合的流动性风

险，制定具体资产配置和调整计划，进行投资组合的构建和日常管理。

（

４

）交易部依据基金经理的指令，制定交易策略并执行交易。

监察稽核部负责监控基金的运作管理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和公司相关管理制度的规定；风险管理部门运用风险监

测模型以及各种风险监控指标，对市场预期风险进行风险测算，对基金组合的风险进行评估，提交风险监控报告；风险控制委员会

根据市场变化对基金投资组合进行风险评估与监控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的中国债券总指数

该指数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编制，样本券涵盖面广泛，在中国债券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公开发布，具有良好的市场代

表性、较强的权威性和市场影响力，适合作为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其长期平均风险和预期收益率低于股票基金、混合基金，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

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报告期末”），本报告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５３

，

１６８

，

５５７．２２ ５．５７

其中：股票

５３

，

１６８

，

５５７．２２ ５．５７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７９９

，

２９３

，

４４０．６９ ８３．７３

其中：债券

７９９

，

２９３

，

４４０．６９ ８３．７３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３５

，

０８１

，

３９３．４６ ３．６８

６

其他资产

６７

，

０１３

，

６１９．７２ ７．０２

合计

９５４

，

５５７

，

０１１．０９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１４

，

７５３

，

７７３．９２ ２．０９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批发和零售业

－ －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

Ｊ

金融业

－ －

Ｋ

房地产业

３８

，

４１４

，

７８３．３０ ５．４５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 －

合计

５３

，

１６８

，

５５７．２２ ７．５５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０００００２

万 科

Ａ ３

，

８９９

，

９７８ ３８

，

４１４

，

７８３．３０ ５．４５

２ ６０００７９

人福医药

３１０

，

１４１ ８

，

０８８

，

４７７．２８ １．１５

３ ６００３１５

上海家化

９０

，

０００ ４

，

０４９

，

１００．００ ０．５７

４ ６００８８７

伊利股份

８３

，

６３８ ２

，

６１６

，

１９６．６４ ０．３７

注：报告期末，本基金仅持有上述

４

只股票。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１２０

，

０６７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０４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１２０

，

０６７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０４

４

企业债券

６１６

，

８９６

，

５１８．６９ ８７．５６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１９

，

９６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３

６

中期票据

３０

，

３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３０

７

可转债

１２

，

０４５

，

９２２．００ １．７１

８

其他

－ －

合计

７９９

，

２９３

，

４４０．６９ １１３．４５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２０２３８ １２

国开

３８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９

，

８６４

，

０００．００ ５．６６

２ １２８０２６２ １２

定海债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１

，

１９４

，

０００．００ ４．４３

３ １１２０３１ １１

晨鸣债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８９７

，

０００．００ ４．３９

４ １２２０２８ ０９

华发债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３４

５ １３０２０５ １３

国开

０５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５４９

，

０００．００ ４．３４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权证。

８．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本基金未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９．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

券的发行主体未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

２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

３

）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２６６

，

９１１．８９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４６

，

２１４

，

７７４．１６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０

，

０６０

，

７５５．５７

５

应收申购款

４７１

，

１７８．１０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合计

６７

，

０１３

，

６１９．７２

（

４

）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１００２２

同仁转债

９

，

０７４

，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９

２ １１００１８

国电转债

２

，

９７１

，

８２２．００ ０．４２

（

５

）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末，本基金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

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１．

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

１

）嘉实多元债券

Ａ

阶段

净值

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０

日（基金合同

生效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５．０９％ ０．２０％ １０．０６％ ０．３３％ －４．９７％ －０．１３％

２００９

年年度

１０．２２％ ０．４０％ －１．２４％ ０．１０％ １１．４６％ ０．３０％

２０１０

年年度

１０．２９％ ０．２７％ １．９２％ ０．１０％ ８．３７％ ０．１７％

２０１１

年年度

－１．３６％ ０．２７％ ５．７２％ ０．１１％ －７．０８％ ０．１６％

２０１２

年年度

２．４１％ ０．２４％ ２．５１％ ０．０７％ －０．１０％ ０．１７％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

４．２５％ ０．２９％ ２．１５％ ０．１０％ ２．１０％ ０．１９％

（

２

）嘉实多元债券

Ｂ

阶段

净值

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０

日（基金合同

生效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９９％ ０．２１％ １０．０６％ ０．３３％ －５．０７％ －０．１２％

２００９

年年度

９．８２％ ０．４０％ －１．２４％ ０．１０％ １１．０６％ ０．３０％

２０１０

年年度

９．９３％ ０．２８％ １．９２％ ０．１０％ ８．０１％ ０．１８％

２０１１

年年度

－１．７４％ ０．２７％ ５．７２％ ０．１１％ －７．４６％ ０．１６％

２０１２

年年度

２．１６％ ０．２４％ ２．５１％ ０．０７％ －０．３５％ ０．１７％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

４．００％ ０．２９％ ２．１５％ ０．１０％ １．８５％ ０．１９％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图

１

：嘉实多元债券

Ａ

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图

２

：嘉实多元债券

Ｂ

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注：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

６

个月内为建仓期。建仓期结束时本基金的投资组

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第十一部分基金的投资二、投资范围五（二）投资组合限制”的约定。

十三、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销售服务费；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７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８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

９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７％

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７％÷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

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

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３

）销售服务费

销售服务费可用于本基金市场推广、销售以及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等各项费用。本基金份额分为不同的类别，适用不同的销售

服务费率。其中，

Ａ

类不收取销售服务费，

Ｂ

类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３％

。销售服务费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Ｒ÷

当年天数

Ｈ

为各类别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Ｅ

为各类别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Ｒ

为各类别基金份额适用的销售服务费率

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销售服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划出，经登记结算机构分别支付给各个基金销售机构。

上述第（一）条第

１

款“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４

）

－

（

９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

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４

、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基金销售费率等相关费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或基金销售费率等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

率或基金销售费率等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公告。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

１

）申购费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前端申购费率按照申购金额递减，即申购金额越大，所适用的申购费率越低。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

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具体如下：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元

０．８％

１００

万元

≤Ｍ＜３００

万元

０．５％

３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３％

Ｍ≥５００

万元 单笔

１０００

元

个人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和电话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

Ａ

基金份额实行申购费率优惠， 其申购费率不按申购金额

分档，统一优惠为申购金额的

０．６％

，但中国银行长城借记卡、招商银行借记卡持卡人，申购本基金的申购费率优惠按照相关公告规

定的费率执行；机构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直销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开放式基金业务，其申购费率不按申购金额分档，统一优惠为

申购金额的

０．６％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

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时，按实际费率收取申购费

．

本基金

Ｂ

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率为

０

。

（

２

）赎回费

本基金对

Ａ

类基金份额收取赎回费，在投资者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Ａ

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按照持有时间递减，即相关基金

份额持有时间越长，所适用的赎回费率越低。具体如下：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９０

天

０．３０％

≥９０

天

０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其中

２５％

的部分归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

本基金

Ｂ

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为

０

。

（

３

）转换费

基金转换费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用于支付有关手续费和注册登记费。本基金转换费率按照如下方式收取：

①

嘉实货币市场基金、嘉实超短债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安心货币市场基金与嘉实多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互换，转换费率

计算公式如下：

ａ．

嘉实货币市场基金、嘉实超短债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安心货币市场基金转换为嘉实多元债券

Ａ

时，转换费率为嘉实多元债券

Ａ

的申购费率。

净转入金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

（

１＋

转换费率）

＋Ｍ

转换费用

＝

（转出份额

×

转出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

转换费率

／

（

１＋

转换费率）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转入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

Ｍ

为嘉实货币市场基金、嘉实安心货币市场基金全部转出时账户当前累计未付收益

ｂ．

嘉实货币市场基金、嘉实超短债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安心货币市场基金与嘉实多元债券

Ｂ

互换时，无转换费用。

②

嘉实多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包括嘉实多元债券

Ａ

、嘉实多元债券

Ｂ

）与嘉实基金旗下原有其他

２３

只开放式基金（包括：

嘉实成长收益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稳健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债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嘉实

服务增值行业证券投资基金、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策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优质企业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量化阿尔法股票股票型证券投资、嘉实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

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主题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深证基本面

１２０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嘉实领先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周期优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嘉实中创

４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嘉实优化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纯债债券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Ａ／Ｃ

、嘉实中证

５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嘉实研究阿尔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间的互转；嘉

实多元债券

Ａ

转入嘉实货币市场基金、嘉实超短债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安心货币市场基金时，均采用“赎回费

＋

申购费率补差”算

法，计算公式如下：

净转入金额

＝ Ｂ×Ｃ×

（

１－Ｄ

）

／

（

１＋Ｇ

）

转换补差费用

＝

［

Ｂ×Ｃ×

（

１－Ｄ

）

／

（

１＋Ｇ

）］

×Ｇ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Ｅ

其中，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Ｄ

为转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

Ｇ

为对应的申购补差费率，当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时，则申购补差费率

Ｇ

为零；

Ｅ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赎回费的

２５％

归入转出基金资产（嘉实稳固收益债券基金和嘉实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Ｃ

除外）；根据嘉实稳固

收益债券基金合同的约定，该基金的赎回费全部归入该基金资产（注：在运作期和间歇期，该基金按不同的方式收取赎回费）；根据

嘉实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对于持有期限少于

３０

日的

Ｃ

类基金份额所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注

１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起嘉实增长混合暂停转入业务；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起嘉实策略混合暂停转入业务；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起，嘉实

货币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或转入、定投）不超过

１

亿元；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起，嘉实信用债券

Ａ

、嘉实信用债券

Ｃ

单日单个基金账

户单笔申购（或转入、定投）不超过

１００

万元。具体请参见嘉实基金网站刊载的相关公告。

注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了《关于网上直销开通基金后端收费模式并实施费率优惠的公告》，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

起，在本公司基金网上直销系统（含电话交易）开通旗下部分基金产品的后端收费模式（包括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基金转换等业

务）、并对通过本公司基金网上直销系统（含电话交易）交易的后端收费进行费率优惠。本公司直销中心柜台和代销机构暂不开通后

端收费模式。具体请参见嘉实基金网站刊载的公告。

３

、其他费用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根据相关法律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列支。

（三）基金的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在本基金合同生效后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经营情况，对本基金原招募

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１．

在“重要提示”部分：明确了更新招募说明书内容及有关财务数据的截止日期。

２

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相关信息。

３．

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相关信息。

４．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新增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万银财富、好买基金、嘉实财富、河北银行五家代销机构，并更新了

相关代销机构信息。

５．

在“九、基金转换”部分：更新了基金转换的相关内容。

６．

在“十一、基金的投资”部分：补充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内容。

７．

在“十二、基金的业绩”部分：基金业绩更新至

２０１３

年二季度末。

８．

在“二十五、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列示了本基金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相关临时公告事项。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10月23日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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